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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工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兴国 安欣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２６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６７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６７

电子信箱

ｙｘｇ＠ｈｇ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ａｎｘｉｎ＠ｈｇ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５２，８７２，６６２．２９ ９０４，７１５，６８０．１９ －５．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５８９，２２４．０９ １２８，０６６，５４６．９１ －８２．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２，８１０，３９２．６０ ４７，７４４，９１６．２２ －７３．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０，９４０，４３６．３１ －６１，９６８，４１３．５０ －１４．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１４ －７８．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１４ －７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６％ ４．９５％ －４．０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０７０，７６７，４２７．３６ ３，９６９，０４９，１７６．７３ ２．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６２８，２６４，９０７．１８ ２，６１６，４７７，９２９．６３ ０．４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３

，

３３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７．７９％ ３３６

，

７５６

，

３９８ ０

佳木斯兴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４％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２％ １２

，

６７５

，

４８１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 １１

，

７７７

，

７００ ０

武汉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 １０

，

８９８

，

０３８ ０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３

，

１６４

，

４６８ ０

嘉兴鼎峰优选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６％ ２

，

３０１

，

０００ ０

刘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２

，

０３６

，

３１９ ０

郑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１

，

９４５

，

７７１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为公司关联股东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未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未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分五大业务板块：激光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板块、激光全息防

伪板块、光通信器件产业板块、敏感元器件产业板块及现代服务业板块。

报告期内， 激光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板块继续坚持大客户和国际化战略，狠

抓资产质量，夯实企业运营及管控机制，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实现了收入规模

增长和经营性利润大幅提升，特别是在大客户开发、大项目运作及生产交付能

力方面得到加强，内部配套能力提高，总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激光全息防伪板块面对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与烟草行业包装产品

同质化、行业内竞争日益加剧等影响，经营业绩相比去年同期略有下滑。 针对

此，图像公司整合资源，采用合作销售等方式扩宽市场，并加大证照防伪市场，

以及医药和酒类包装市场的开拓力度。 同时，苦练内功，注重新技术、新工艺、新

产品的开发，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提升了毛利空间。

报告期内，敏感元器件产业板块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外部环境下，公司

在巩固

ＮＴＣ

业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及

ＰＴＣ

发热类产品，促进新

产品项目规模化发展，核心经营数据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 募投项目建设顺

利完成，为公司产能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光通信器件产业板块受电信运营商投资规模缩减、运营商招标

延迟、客户需求下降、价格竞争日趋激烈等外部影响，销售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

较大下滑。 公司在行业逆势中求突破，努力探索低成本运营方案，开源节流，着

力改善营销状况，进一步推动自动化设备在产线中的使用，提升产品品质，

ＢＯＢ

子系统事业部实现量产，为下半年突破经营逆势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现代服务业板块致力于巩固现有业务和客户，积极推动物联网、

教育信息化、政企信息化和计算机系统销售四个方向的整合协同发展，在重点

行业、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上实现了一定突破。 随着中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

家重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开发》一期，国家级追溯平台的

开发商身份已初步确立。 然而，受到市场因素、成单时间节点等原因影响，上半

年的市场工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２０１３

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 人力

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等不断上升，行业内竞争加剧。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２８７．２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５．７３％

，实现利润总额

３９３５．２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７２．５８％

。面

对严峻形势，华工科技坚持“制造向高端、服务加制造”转型，坚持精细化管理，

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蓄势向前。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无需追溯重述。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华工景程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华工科技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孝感高理 指 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

华工景程 指 武汉华工景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景程 指 湖北景程置业有限公司

光谷产权交易所 指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交易概述

华工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武汉华工景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孝感高

理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所持有的华工景程

２０％

的股权，挂牌底价暂定为

７０００

万元。 详见同日在深交所指定媒体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关于子公司孝感高理出售持有华工景程

２０％

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孝感高理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实施挂牌转让华

工景程

２０％

股权，挂牌转让底价为

７９００

万元。（华工景程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日，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本次交易以高于评估值的价格作为挂

牌底价对外转让。 ）同日，光谷产权交易所分别在其信息网站及《湖北日报》刊登

了产权转让公告，并将该项目交易信息录入系统，正式完成挂牌手续。 挂牌编号

为：

Ｇ３１３ＨＢ１０００３０８

，挂牌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在公开挂牌期间，仅有湖北景程公司作了意向受让登记。 光谷产权交易所

对意向受让方递交的受让资料进行初步审核，认为其具备受让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向孝感高理公司发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孝感高理与湖北景程签订《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

合同》，约定以人民币

７９００

万元转让华工景程

２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光谷产权交易所收到受收方湖北景程一次性支付全部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

７９００

万元。 公司将于近期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本次股权转让相

关程序履行完成后，孝感高理不再持有华工景程股权。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华工景程经拥有评估资质的湖北

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鄂众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华工景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６

，

０２９．３１

万元，评估值

３５

，

１９７．０８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９

，

１６７．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４８３．７７％

； 总资产账面价值

１０２

，

９２９．２２

万元， 评估值

１３２

，

０９６．９９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９

，

１６７．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２８．３４％

；总负债账面价值

９６

，

８９９．９１

万元，评估值

９６

，

８９９．９１

万元。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０２，１１２．１６ １３１，２４１．７５ ２９，１２９．５９ ２８．５３

非流动资产

２ ８１７．０６ ８５５．２４ ３８．１８ ４．６７

资产总计

３ １０２，９２９．２２ １３２，０９６．９９ ２９，１６７．７７ ２８．３４

流动负债

４ ７４，０９９．９１ ７４，０９９．９１ － －

非流动负债

５ ２２，８０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６ ９６，８９９．９１ ９６，８９９．９１ － －

净 资 产

７ ６，０２９．３１ ３５，１９７．０８ ２９，１６７．７７ ４８３．７７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湖北景程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礼堂

２

楼

５

号会议室

法定代表人：方开平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２６

公司类型：民营企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股东结构：方开平

８０％

；赵大斌

１０％

；熊启顺

１０％

湖北景程为华工景程控股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受让权且行使相关

权利。

湖北景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涉及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湖北景程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７９２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４４４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７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２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１６．３

万元。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孝感高理将转让标的以人民币柒仟玖佰万元［即：人民

币

７９００

万元］转让给湖北景程。 湖北景程按照孝感高理和产权交易机构的要求

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２

、付款方式

湖北景程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转让价款

余款汇入产权交易机构指定的结算账户。

３

、产权转让的审批及交割

３．１

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孝感高理、湖北景程双方应履行或

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

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３．２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在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孝感高理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

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湖北景程应给予

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４

、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本次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 依照有关规定由孝感高理、

湖北景程双方各自承担。

５

、生效条件和时间

协议必须在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

效。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交易的法律程序履行完毕之后， 公司将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账务处

理，预计可确认股权转让收益约为

６４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

１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

２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电话及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９

人，实际收到表决票

９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由转让方华工科技、受让方

团结高新、担保方团结激光，签订三方《协议书》，进一步明确还款方案及相应担

保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催收华工团结股权转让款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

二、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催收华工团结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件回顾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华工团结股权的

议案》，同意以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公司华工团结

５１％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湖

北团结高新技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高新”）通过进场交易方式，

以

１．１１７

亿元成交金额拍得目标股权。 因本次股权出售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后， 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交易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

订了《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产权合同”）。

公司已经在合同约定期内收到团结高新支付的股权转让首期款人民币

５

，

６９６．７

万元，并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尚未收到团结高新应支付

的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

５

，

４７３．３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深交所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

２０１１－４６

、

２０１１－５１

、

２０１２－４２

。

二、事件进展

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经营班子多次与团结高新积极协商，敦促其

履行付款义务，并聘请律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团结高新向公司支付

５００

万元，尚欠股权转让余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由转让方华工

科技、受让方团结高新、担保方武汉团结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激

光”），签订三方《协议书》，进一步明确还款方案及相应担保责任。

三、协议内容

经华工科技、团结高新、团结激光三方协商同意，特就团结高新支付交易价

款及团结激光提供担保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团结高新承诺：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６７３．３

万元。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４３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３３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８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１８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二）华工科技、团结高新、团结激光三方一致商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署的

《保证担保合同》继续有效，且团结高新付款义务延期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团

结激光将仍按该《保证担保合同》之约定条款为团结高新提供担保。 在此各方进

一步明确的重点内容如下：

１．

担保方式。 团结激光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２．

被保证的主债权。被团结激光保证的主债权为华工科技根据《产权交易合

同》及本协议之约定（以下将前述二合同之约定统称“合同约定”）享有的，要求

团结高新履行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权利：（

１

）

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及利息的义务；（

２

）团结高新违反 “合同约定”义

务、陈述、保证等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３

）团结高新根据“合同约定”所负有的

其他义务。

３．

保证的范围。 团结激光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剩余交易价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与

利息，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实现担保权利的律师费、

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

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４．

保证期间。 团结激光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团结高新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注：即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本协议与《产权交易合同》或《保证担保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

准。 本协议所述交易价款均为现金人民币。

（四）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华工科技对该项应收股权款

４

，

９７３．３

万元进行个别认

定，计提坏账准备

２４８．６７

万元。 目前，该股权转让款逾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

影响。

五、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不能完全排除受让方团结高新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付

款义务的风险，协议存在解除或不能履行的风险。

公司将依法依规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华工景程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华工科技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孝感高理 指 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

华工景程 指 武汉华工景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景程 指 湖北景程置业有限公司

光谷产权交易所 指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交易概述

华工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武汉华工景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孝感高

理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所持有的华工景程

２０％

的股权，挂牌底价暂定为

７０００

万元。 详见同日在深交所指定媒体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关于子公司孝感高理出售持有华工景程

２０％

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孝感高理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实施挂牌转让华

工景程

２０％

股权，挂牌转让底价为

７９００

万元。（华工景程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日，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本次交易以高于评估值的价格作为挂

牌底价对外转让。 ）同日，光谷产权交易所分别在其信息网站及《湖北日报》刊登

了产权转让公告，并将该项目交易信息录入系统，正式完成挂牌手续。 挂牌编号

为：

Ｇ３１３ＨＢ１０００３０８

，挂牌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在公开挂牌期间，仅有湖北景程公司作了意向受让登记。 光谷产权交易所

对意向受让方递交的受让资料进行初步审核，认为其具备受让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向孝感高理公司发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孝感高理与湖北景程签订《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

合同》，约定以人民币

７９００

万元转让华工景程

２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光谷产权交易所收到受收方湖北景程一次性支付全部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

７９００

万元。 公司将于近期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本次股权转让相

关程序履行完成后，孝感高理不再持有华工景程股权。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华工景程经拥有评估资质的湖北

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鄂众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华工景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６

，

０２９．３１

万元，评估值

３５

，

１９７．０８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９

，

１６７．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４８３．７７％

； 总资产账面价值

１０２

，

９２９．２２

万元， 评估值

１３２

，

０９６．９９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９

，

１６７．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２８．３４％

；总负债账面价值

９６

，

８９９．９１

万元，评估值

９６

，

８９９．９１

万元。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０２，１１２．１６ １３１，２４１．７５ ２９，１２９．５９ ２８．５３

非流动资产

２ ８１７．０６ ８５５．２４ ３８．１８ ４．６７

资产总计

３ １０２，９２９．２２ １３２，０９６．９９ ２９，１６７．７７ ２８．３４

流动负债

４ ７４，０９９．９１ ７４，０９９．９１ － －

非流动负债

５ ２２，８０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６ ９６，８９９．９１ ９６，８９９．９１ － －

净 资 产

７ ６，０２９．３１ ３５，１９７．０８ ２９，１６７．７７ ４８３．７７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湖北景程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礼堂

２

楼

５

号会议室

法定代表人：方开平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２６

公司类型：民营企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股东结构：方开平

８０％

；赵大斌

１０％

；熊启顺

１０％

湖北景程为华工景程控股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受让权且行使相关

权利。

湖北景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涉及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湖北景程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７９２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４４４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７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２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１６．３

万元。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孝感高理将转让标的以人民币柒仟玖佰万元［即：人民

币

７９００

万元］转让给湖北景程。 湖北景程按照孝感高理和产权交易机构的要求

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２

、付款方式

湖北景程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转让价款

余款汇入产权交易机构指定的结算账户。

３

、产权转让的审批及交割

３．１

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孝感高理、湖北景程双方应履行或

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

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３．２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在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孝感高理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

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湖北景程应给予

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４

、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本次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 依照有关规定由孝感高理、

湖北景程双方各自承担。

５

、生效条件和时间

协议必须在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

效。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交易的法律程序履行完毕之后， 公司将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账务处

理，预计可确认股权转让收益约为

６４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

１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

２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电话及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９

人，实际收到表决票

９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由转让方华工科技、受让方团

结高新、担保方团结激光，签订三方《协议书》，进一步明确还款方案及相应担保

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催收华工团结股权转让款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

二、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催收华工团结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件回顾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华工团结股权的

议案》，同意以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公司华工团结

５１％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湖

北团结高新技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高新”）通过进场交易方式，

以

１．１１７

亿元成交金额拍得目标股权。 因本次股权出售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后， 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交易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

订了《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产权合同”）。

公司已经在合同约定期内收到团结高新支付的股权转让首期款人民币

５

，

６９６．７

万元，并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尚未收到团结高新应支付

的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

５

，

４７３．３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深交所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

２０１１－４６

、

２０１１－５１

、

２０１２－４２

。

二、事件进展

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经营班子多次与团结高新积极协商，敦促其

履行付款义务，并聘请律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团结高新向公司支付

５００

万元，尚欠股权转让余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由转让方华工

科技、受让方团结高新、担保方武汉团结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激

光”），签订三方《协议书》，进一步明确还款方案及相应担保责任。

三、协议内容

经华工科技、团结高新、团结激光三方协商同意，特就团结高新支付交易价

款及团结激光提供担保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团结高新承诺：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６７３．３

万元。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４３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３３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团结高新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华工科技支付

１８００

万元及利息（以

１８００

万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若团结高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则利息按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二）华工科技、团结高新、团结激光三方一致商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署的

《保证担保合同》继续有效，且团结高新付款义务延期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团

结激光将仍按该《保证担保合同》之约定条款为团结高新提供担保。 在此各方进

一步明确的重点内容如下：

１．

担保方式。 团结激光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２．

被保证的主债权。被团结激光保证的主债权为华工科技根据《产权交易合

同》及本协议之约定（以下将前述二合同之约定统称“合同约定”）享有的，要求

团结高新履行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的权利：（

１

）

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及利息的义务；（

２

）团结高新违反 “合同约定”义

务、陈述、保证等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３

）团结高新根据“合同约定”所负有的

其他义务。

３．

保证的范围。 团结激光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剩余交易价款

４９７３．３

万元与

利息，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实现担保权利的律师费、

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

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４．

保证期间。 团结激光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团结高新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注：即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本协议与《产权交易合同》或《保证担保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

准。 本协议所述交易价款均为现金人民币。

（四）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华工科技对该项应收股权款

４

，

９７３．３

万元进行个别认

定，计提坏账准备

２４８．６７

万元。 目前，该股权转让款逾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

影响。

五、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不能完全排除受让方团结高新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付

款义务的风险，协议存在解除或不能履行的风险。

公司将依法依规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罗普斯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健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电子信箱

ｄｉ０２＠ｌｐｓｋ．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１３，７６４，５８０．０９ ５２０，４３９，７６１．６７ －１．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４，９２２，０２５．０１ ３８，４５６，３６６．７６ １６．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４，８１３，４４４．５４ ３８，８６５，６７２．２３ １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６，３２１，９７５．２５ ３８，２４０，８１３．１７ ４７．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１５ 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１５ 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４％ ３．０３％ ０．３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８２，３２７，９１６．３４ １，４５１，３０２，５８９．０４ ２．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２９３，９３１，４３７．３４ １，３０６，４１５，０６４．３３ －０．９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８９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普斯金控

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０．２３％

１７６，４９４，

０８０

钱芳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６％ １１，７０１，９２０ ８，７５５，４４０

黄书康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５６９，６００

西安长宗投

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１７％ ４２２，４７９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３２７，２００

彭兆里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２９９，８８４

袁振方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２７０，０００

杜燕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１％ ２５５，０００

湖南创发置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０．１％ ２５０，０００

范新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３７，７２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

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概述

本报告期内， 全球宏观经济疲态进一步凸显， 全球市场对于美联储退出

ＱＥ３

风险预期升温，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行。 受外围经济主体表现不及预期的

影响， 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 国内铝价在经过小幅反弹后重回下行走

势，铝价创出近三年新低，同比下降约

８％

左右。 面对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的市场

环境，公司一方面牢牢把握第二季度传统消费旺季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严格

控制原材料库存、 控制生产成本， 从而实现了产品销量和经营业绩的稳步增

长。

本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总体销量同比增长

５％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３７６．４６

万

元，同比下降

１．２８％

，其中铝建筑型材业务销售收入

４２

，

８８８．３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０６％

；铝工业型材业务销售收入

６

，

１５６．７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３．５５％

。 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

５

，

３７８．６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７．６９％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４９２．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８１％

。 公司营业收入小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产品价格因上游原铝价格下降而有所下调。

（

２

）主营业务分析

本公司属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 主营产品为铝建筑型材和铝工

业型材。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尚未释放产能， 公司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生产

线，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实现主营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５％

。 铝建筑型材依旧为公

司的利润主要来源，报告期内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４％

；铝工业型材通过改进工

艺和研发实力的提升，实现销量同比增长

１５％

。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价格有所下

调，导致营业总收入下降

１．２８％

，市场销售渠道建设投入增加，导致销售费用同

比增长了

１５．６７％

；但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控制成本费用，以及原材料价格

的下降，报告期内营业成本降低了

５．０４％

，毛利率提高了

３．４８％

，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

１６．８１％

，整体上公司经营状况依旧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

３

）募投项目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黄埭新厂区募投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项目进入收尾阶

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陆续投入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具体进展情况

如下：

①

截止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

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

②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报告期末已达到使用

状态，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首条装备生产线已投入运行。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投产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

③

报告期内公司对原拟异地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进行了调整，终止了原

拟于西南、中部投资的节能门窗项目，并将于天津设立门窗子公司负责实施北

方节能门窗项目， 且将该项目超募资金使用额度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调整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 目前天津

门窗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完成了项目实施主体 “天津

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④

公司拟投资新建的“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由于项目用地问题还未

能妥善解决，故该项目还未正式实施。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董事长：

吴 明 福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０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阳澄湖

中路

３１

号公司

２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会议应到董

事

５

名，现场参会董事

４

名，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１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 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二、 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意见， 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在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

知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珑梅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